编    号：

江苏省省级机关住房公积金

购房贷款按揭协议书

江苏省省级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

甲方：江苏省省级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

乙方：                        楼盘名称：

为人配合职工个人政策性住房抵押贷款，确保职工所购住房能够抵押，保证贷款款资金安全，促进乙方开发建设的住房销售，甲方根据《江苏省省级机关住房公积金购房贷款细则》和中国人民银行有关文件规定，签订本协议。

甲方对乙方提供的按揭项目资料进行审核确认，协商一致后达成协议，具体条款如下：

一、甲方同意委托工商、农业、中国、建设、交通、中信、招商银行承办个政策性住房贷款业务，对符合贷款条件的借款申请人可自由选择其中任何一家银行申请贷款。

二、乙方同意作为本协议范围内每笔职工个人政策性住房贷款的保证人，承担连带担保责任。保证期限为每笔贷款发生之日起至协助借款人取得所购房产的《房屋所有权证》、《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并将《房屋他项权证》交贷银行执管之日止。

三、乙方同意在担保期限内，如借款人违约拖欠贷款本息、罚息及相关费用，乙方接到贷款银行发出的《履行担保责任通知书》后的十个工作日内代为偿还。同时，贷款银行有权在乙方的帐户上扣收上述欠款，乙方不得以任何理由抗辩。

四、贷款银行同意对购买乙方上述住房的购房借款人，提供最高贷款比例不超过70%，最长贷款期限不超过30年的职工个人政策性住房抵押贷款。最高金额不超过甲方公布的职工个人政策性住房贷款的限额。

五、乙方同意在甲方与贷款银行承诺给购房人提供贷款后，作为担保人就每笔贷款与贷款银行签订有关《借款合同》及《房地产抵押合同》。乙方为更好地向借款人提供住房贷款服务，配合甲方及贷款银行工作，乙方将指定专人作为办理住房贷款的联系人。

六、乙方同意按甲方与贷款银行要求，及时正确提供有关资料，准确、真实地反映该住房的工程建设、销售、经营等状况。签订按揭协议后，乙方将土地或在建工程另行抵押的，由此造成的一切损失均由乙方负责。

七、为了做好在建工程抵押贷款的管理，甲方对乙方在建工程设定抵押权项目的签订，实行报审和注销管理。乙方必须按照在哪家银行抵押，公积金或组合性贷款就在哪家配套的管理原则，在其他银行（公积金委托贷款银行以外的银行）抵押的由甲方任选工商、农业、中国、建设、交通、中信、招商银行的其中一家银行配套。如乙方不能按规定办理，甲方有权终止执行本协议。

八、乙方同意在贷款银行开立属本协议范围内的“住房销售存款专户”，所有涉及该住房的款项（包括首付款、销售款和工程用款必须专项用于该项工程的建设），并接受贷款银行监管。

九、贷款银行将提供给借款人的贷款资金以借款人购房款的名义直接划入乙方的“住房销售存款户”。

十、乙方保证由于住房工程质量或交付使用延期等原因，造成乙方与购房借款人之间的纠纷，与甲方和贷款银行无关。

十一、乙方负责向贷款银行出具购房借款人预交和补交的付款证明，并同意协助借款人办理房地产抵押预登记手续，贷款银行将所贷款项划至乙方上述专户后，待房地产抵押预登记手续办理完毕后乙方方可支用，乙方同意协同借款人在所购住房竣工交付六个月内分批集中办理转正正式抵押手续及领取《房屋所有权证》、《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同时将《房屋他项权证》交贷款银行执管。乙方如不能按时办妥上述权证，甲方有权终止执行本协议。

十二、甲、乙双方同意严格遵守上述条款，乙方保证在责任期间以本协议中第二条及每笔贷款合同中相应之规定为准，本协议如在执行中发生纠纷，由甲、乙双方及贷款银行协商解决，如乙方发生可能影响甲方及贷银行权益的突发事件，甲方有权终止执行本协议。

十三、本项目中所含建筑，因进度或其他原因造成不能签订的部分，以后符合条件时，在补充按揭协议中签订。以后所签《江苏省省级机关个人政策性住房贷款按揭补充协议》登记确认表作为该项协议的附件，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十四、其他约定事项​





十五、本协议有效期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至该住房销售结束并将所涉及的借款人《房屋他项权证》交贷款银行执管之日止。

十六、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并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附：销售楼盘明细清单

甲方（签章）：             乙方（签章）：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委托代理人；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地    址：                地    址：

        签约时间：        年      月      日

        签约地点：

附件：

销售楼盘明细清单

	项目名称
	按揭范围
	土地使

用证号
	销售许可证
	备注

	
	幢号
	面积（㎡）
	
	证号
	有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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